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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财农改〔2013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临沂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
政奖补资金县级报账制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临港经

济开发区、蒙山旅游区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专项

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上级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临沂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

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县级报账制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临沂市财政局

2013 年 3 月 4 日

临沂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
财政奖补资金县级报账制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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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加强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专项资

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临沂市村级

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》及财政专

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县级报账制，是指由县级财政部门根据

项目支出凭证及相关资料审核情况拨付奖补资金的管理制度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财政奖补资金拨付均实行县级报账制。

第二章 报账程序

第四条 项目开工后，县级财政部门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和施

工合同，可预拨部分项目启动资金，但不得超过该项目财政奖补

资金的 50%。启动资金在以后报账中予以抵扣。

第五条 项目村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和项目进度提出报账申

请，由乡镇财政所审核确认后，报送县级财政部门。

项目村报账申请材料主要包括：报账申请表、项目支出原始

凭证、阶段性工程结算单等相关报账资料。项目完成后的报账申

请材料还应包括项目决算、竣工验收报告等材料。

第六条 县级财政部门收到报账申请后，要及时审核。对不

符合要求的，不予报账，申请材料退回；对符合要求的报账申请，

在项目支出原始凭证原件上加盖“一事一议财政已奖补”印章，

原始凭证复印件作记账附件，原件退回记账。



— 3 —

第七条 报账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，报账申请审核合格

后，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将奖补资金拨付到项目施工或供货单位。

第三章 职责分工

第八条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专项资金县级报账由项目村、乡

镇财政所、县级财政部门共同负责实施。

（一）项目村主要职责

1 项目村应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

规定，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管理制度，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，正确

使用会计科目，及时提供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会计信息；

2 向乡镇财政所报告项目实施情况；

3 向乡镇财政所提供项目支出原始凭证和相关报账材料，并

对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；

4 接受有关部门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乡镇财政所主要职责

1 核实项目实施情况，组织对项目进行初验，并出具初验报

告；

2 审核项目支出原始凭证和相关报账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

合法性和有效性；

3 向县级财政部门提出报账申请。

（三）县级财政部门主要职责

1 实施项目监督管理，组织竣工验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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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审核报账材料是否合规、完备；

3 及时、足额拨付报账资金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九条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县级报账资金实行专人管理、专

账核算。

第十条 县级财政部门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，定期开展对项

目的检查监督，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，配合审计部门审计。

第十一条 对不按规定实行县级报账制的县区，责令限期整

改，并适当调减下一年度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额度。

第十二条 对县级报账中出现的违规、违纪问题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给予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临沂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各县区财政局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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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3 年 3 月 4 日印发


